

关于废止《山东省地名管理办法》的说明

1986年7月17日《山东省地名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颁布，后于1998年修正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90号）。《办法》的施行，为规范地名管理、推行地名标准化等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随着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、新型城镇化推进，《办法》对比2022年5月1日新修订的《地名管理条例》，存在不衔接、不配套、不适应的问题，不能满足新时代地名管理的形势、任务和要求。
2026年5月21日，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山东省地名管理条例》，在充分衔接《地名管理条例》及其实施办法等上位法的基础上，对地名的命名、更名、使用、文化保护等相关管理活动进行了系统性、权威性重构，符合全省地名管理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需求。
鉴上，新制定的《山东省地名管理条例》已经完全替代了《办法》的功能作用，建议予以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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